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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力求既具有较高的理论性，又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这是此次研究的现实意义
。
本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用足法理学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和体系。
解决问题必须以科学的方式和方法，否则，难以保证结论的科学性。
法理学的方法论就是由各种法理学研究方法构成的方法体系以及对这一方法体系的理论化说明。
在该书中，笔者努力把刑法学领域分散的各种方法有机地组织起来，并加以理论的分析和论证。
一般来说，法理学的方法论大体可分为以下五种：哲学的方法论、历史学的方法论、实证主义的方法
论、比较的方法论和特色性思考。
笔者在该书中用足了上述所有科学的论证方法，申言之，一是用哲学理论或原理去探求和揭示犯罪故
意法律现象整体的内在本质、一般规律和普遍联系，在犯罪故意理论基础等方面以哲学作为基石，在
认识程度和片面共犯等涉及联系问题的阐述上，也以哲学理论作为立论之基，使其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宏观性和指导性的特点。
二是在历史学方法论中，运用犯罪故意的历史知识和观点，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化状况及法律水
平，去考究和分析不同历史类型或时期犯罪故意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承继关系，进而更客观、科学地触
及犯罪故意法律现象的命脉。
一切法律现象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所以说，对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和分析不能抛开历史的联系，
否则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把握。
三是在实证主义方法论中，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认识和分析来构建和检验各种犯罪故意理论，运用事实
判断和价值判断来分析研究犯罪故意。
比如说，笔者用事实判断作为描述式判断，客观地反映犯罪故意的构造、犯罪故意的法定分类等法律
规范的内涵，其用意在于揭示犯罪故意的“实然”规范。
紧接着在犯罪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立法方面提出了完善立法的具体设想。
涉及特殊形态犯罪故意立法的建言还体现在共同犯罪故意、间接故意犯罪的未完成形态等方面，其主
要任务在于确定极其特殊的犯罪故意应为何样，何样的犯罪故意法律制度更符合人性和社会的终极理
想，其性质属于“应然”判断。
四是在比较的方法论中，笔者通过横向比较的方法去剖析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前苏联和国际刑法的
犯罪故意，在分析思考的基础上，有批判地吸收、借鉴有益的犯罪故意法律成果。
例如，共同犯罪应该像有的国家那样，不以共同犯罪故意为必要，犯罪既遂也不以直接故意为必要，
等等。
五是在特色性思考中，利用与法律息息相关的不断发展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文化等各种范
畴的知识和成果，进行犯罪故意问题的特色性思考。
例如，对于犯罪故意的防控理论就是根据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层次研究和思考的。
辩证的、科学的、完整的方法论是确保犯罪故意论点正确的基本保障。
    第二，静态角度与动态角度相结合。
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为立法提供参考，为司法提供指导，若非建立在科学理论基
础上的立法和司法都必然是盲目的。
所谓静态角度，就是从立法方面解决的问题。
所谓动态角度，就是从司法方面解决的问题。
例如，借鉴国外立法例和先进理念，然后提出怎样完善我国的犯罪故意立法，这就是静态的角度。
在这方面，笔者提出了对犯罪的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进行单列立法，以消除两者在理论和实践中长期
存在的分歧差误，还有笔者提出的“共同犯罪故意不必要说”的立法建言，等等。
在动态角度方面，笔者在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实际区分、犯罪故意的刑事认定与推定等方面都
提出了司法指导和司法参考理论。
笔者用犯罪故意理论作为桥梁，致力于解决犯罪故意的立法与司法问题，将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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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践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三，创新性与艺术性相结合。
创新性是衡量学术论著价值的根本标志。
它是科学研究的生命，也是学术论著的生命。
有无新内容，能否为增加人类的科学知识做出一份贡献，是衡量学术论著的根本标准。
当然，我们强调的创新，并不要求论著提出的见解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也不一定限于重大的发
明创新，而是专业研究范围内的真知灼见，有个人独到的观点，有发展，有突破。
刑法学作为社会科学，当然也应以创新性作为根本标准。
本书的创新性体现在选题、内容和表达方式上。
在我国刑法学研究历史上，犯罪故意研究作为本书的书名和命题，是目前惟一的一本专门研究犯罪故
意的论著。
在内容上，笔者对犯罪故意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从前人已有观点中接受启发，积极思索，找出不足或
不适应当今需要之处，以此作为突破口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加深和拓宽了人们关于犯罪故意的知
识。
例如，笔者对于缺乏犯罪故意的损害行为提出了“疑似犯罪故意”的新观点，并对“疑似犯罪故意”
进行了理论、立法和实践全方位的论述，这是犯罪故意研究中最具有创新性的知识，也是笔者的创新
性理论建树。
同时，笔者对犯罪故意的立法规定和理论经验进行了归纳总结，形成了很多新观点、新成果。
例如，笔者根据共同犯罪和单位故意犯罪的罪过特征，提出了“集合犯罪故意”和“拟人化犯罪故意
”的新称谓，还把“不计后果、动辄捅刀子”的犯罪故意命名为“随意性间接故意”，以突出其特性
和特色，可增加人们的鉴别力和识别力。
    在表达方式上的创新性就是笔者所谓的艺术性。
法律从来都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
法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科学。
法学是关于人们情感法律表达的艺术。
之所以强调法律的感情因素，就是要找到法学研究中的审美情趣，把当今中国缺乏创新性的法学研究
提高艺术的高度，进行审美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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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犯罪故意概述　　第一节　犯罪故意的界定　　一、犯罪故意的定义　　定义是问题的
核心。
犯罪故意的定义是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平台。
　　自1644年著名学者爱德华·科克在其著作《英国法导论》中首次明确提出“无罪过的行为不能构
成犯罪”这一“英国刑法中最著名的格言”（特纳语）以来，“罪过”原则成为英国刑法中最重要的
也是最令人迷惑的原则。
①罪过概念后为各国刑法学者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法学术语。
所谓罪过，通说认为是表明犯罪分子对其危害行为及其社会危害结果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态度。
罪过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无罪过则无犯罪。
罪过是一个类概念，其基本形式是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罪过与犯罪故意是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
系。
现行刑法中并没有直接对犯罪故意（即故意罪过）的阐释性规定，犯罪故意的定义源自故意犯罪内涵
的揭示。
　　我国现行《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
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与犯罪故意并不是相同的概念，故意犯罪是一类犯罪行为，属于客观范畴；而犯罪故意是
一种罪过形式，属于主观范畴。
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可以说是一源之水、一木之花。
根据故意犯罪的法定定义，可将犯罪故意的定义厘定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态度。
”理论界关于犯罪故意定义的介述基本上援此为据。
　　二、犯罪故意的本质　　所谓本质，按照通行的理解，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可以将该事物与
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根本属性。
据此，所谓犯罪故意的本质，即是指犯罪故意所固有的，能够据之将犯罪故意与其他类似范畴区别开
来的根本属性。
　　①参见（美）道格拉斯·N·胡萨克著、谢望原等译：《刑法哲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1994年版，第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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